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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的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呈现出极富时代特色的特点，南宋时期的义利

之辩主要分为两个学派，即理学派和浙东事功学派。该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民事纠纷案件数量激

增，尤其是田宅类交易。本文将对判牍典范之作《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至卷六户婚门中与争业纠纷相

关的书判进行研究，对该类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探究书判中的义利取向，尽管表达与实践相背离，但

名公处理案件时准法援情据理，形成了以“义”为核心，“义利并行”的裁判路径，从而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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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in ancient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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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background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presented extremely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times. The defense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 namely th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he School of Zhedong Matters. The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ed rapidly in that period, and the number of civil dispute cases had a surge, espe-
cially in field and house type transactions.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book judgments related to dis-
putes over land and property in Volume 4 to Volume 6 of “Collection of Court Verdicts”, which is an 
exemplary work of judgments, and will analyze the typology of such cases to explore the orient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in the book judgments. Although 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e, Minggong dealt with the cases in a quasi-legal manner, based on reasoning, and formed 
the “righteousness” as the core, and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go hand in hand”, so as to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justice, leg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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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自春秋战国伊始，为遏制人们对私欲的追求，恢复正常的社会秩

序，先秦儒家便就“利义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辨析[2]，以孔子为代表的主流思想是重义而不轻利[3]-[7]。
往后义利之辨成为亘古不变的话题，历代各学派均对此进行了探讨和争辩，作出了不同论述。至以董仲

舒为代表的发展阶段，由“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

不利不能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可见，此时儒家认为只有需求基本

物质养其身的底层人才能追求利，基本可概括为重义而轻利。 
传统义利观随着正统法律思想因政治需求而变化，以及民间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至南宋时

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达到另一高峰时期，不仅有以朱熹为代表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

学，也出现了相对立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8]、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

学派等功利主义学派，义利之辨再次达到顶峰。以往学者对南宋时期义利观的研究局限于整体研究，比

如义利观的发展与演变[9]、理学与功利学之关系[10]、与诉讼观念之关系[11]、思想渊源的探析[12] [13]
等角度，鲜有学者从司法实践视角探讨实然层面的义利观。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代关于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集，共计十四卷，涉及民事诉讼的主

要集中在第四卷至第九卷户婚门，其中争业相关纠纷共六十三条，占三分之一，因才疏学浅，为便于类

型化研究，本文将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争业类案判词为研究中心，归纳总结名公判词中的

义利取向如何？应然层面的理学与事功学派的义利之辩与实然层面的司法实践是否存在出入？笔者将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2. 朱陈“王霸利义之辩” 

宋朝是经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镇割据后建立起来的汉族封建政权，统治期间，先后与辽

对峙，与金、西夏并立，如此现实的危机感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欲救国难于既倒，须先明国难

成因所在，至此学术思想十分活跃[14]。不同学派对导致王朝危机的原因认知分歧较大，既有代表宋学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菊芳 
 

 

DOI: 10.12677/ass.2025.141070 565 社会科学前沿 
 

的程朱理学，又有陈亮、叶适的重商学派。《河南程氏遗书·师训》中二程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

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15]朱陈便就此展开了“王霸利义之辩”，对后世发挥着重要影响。 

2.1.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儒家重义轻利，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吸收了释、道思想，根源于重农轻商的传

统，旨在维护自然经济而不利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私法的发展[16]。身处纪纲不振、治理混乱、法

制松弛、阶级矛盾尖锐的南宋王朝的朱熹认为挽救赵宋王朝必须对症下药，法律制度应适时而易[17]，“盖

亦因时制宜，以趋一时之变”，其中“存天理，灭人欲”便是朱熹法律思想的指导原理。 
朱熹认为：“只是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18]而天理和人欲是完全对立不

可并存的，“人之一心，天理存而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18]朱熹在论述“天

理”和“人欲时”作了区分，认为只有满足人类正常生存需求的才是天理，超过限度便是人欲，其中与天

地共存的“三纲五常”便是天理的主要内容，若谁违背它或以其为指导的封建法律和制度就为国法所不

容。故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追求淡化功利，以消弭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趋向，在价值取向和舆

论导向上正确引导民众。 

2.2. 浙东事功学派 

在理学发展时期，与其相对立的浙东事功学派兴起，尽管该学派内部存在分歧，但都继承了李觏和

王安石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思想观点。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反对理学家空谈“义理”之

学，强调“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19]，反对将义利对立起来，“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

处，便是有理”[20]，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9]。在陈亮看来，面对赵宋王朝的危机只有进行政

治改革才能扭转局势[17]。 
朱陈在争辩为何汉、唐不如三代时涉及到王霸问题，朱熹认为汉唐之所以不如三代在于后者“王道”

盛行，太平盛世，而前者则是“霸道”横流，纷争不断。陈亮则认为不管是王道还是霸道都存在人欲，只

有做得尽和不尽的区别。总之，浙东事功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以义利统一观为前提、以谋求功利为手段、

以实现国强民富为目的的事功学说，主张一切经济行为和措施的有效性、实用性和对他人、对社会与国

家的有利性，而不纠缠于伦理道德的准则。 

2.3. 二者异同 

事功学派批评理学派的理本论思想和空谈心性的流弊，“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

孟之学真迂阔矣。”[19]理学派批评事功学派以功利、事功为重，过分计较利害得失，无所为，“今浙中

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18]但二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二

者同属于宋学的分支，理学家并非完全不讲功利，亦考虑民众生活疾苦，强调在道义为重的前提下给功

利留有余地，体恤民情。同理事功学派只是反对脱离功利而空谈道德的义理，在重功利、讲事功的基础

上，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而不是完全排斥道义。 

3. 争业类纠纷的类型化 

以往学者对《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争业类判词是基于争业之标的进行类型化研究，即将该类纠纷划

分为争田纠纷、争山纠纷、争屋纠纷、争界纠纷四类[21]，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田业、山业，还是屋业均属

于不动产，其解决机制大同小异，如此类型化研究并不能探究其中义利取向的差异。古人的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关系准则更能体现不同关系间纠纷解决的差异，故笔者以诉讼当事人间关系为

标准，将该类纠纷分为亲族间争业纠纷、邻里间争业纠纷、乡党间争业纠纷三大类，选取典型案例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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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及判决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3.1. 亲族间争业纠纷 

亲属、族人间因争夺家产而致诉的纠纷不胜枚举，主要可分为如下小类。 

3.1.1. 亲兄弟间诉争 
“使布立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兄弟间本应友善、恭敬，在部分由兄

弟同居共财组建的复合型的家，需要全体兄弟合意才能处分财产[22]，但利益会诱使兄弟一方盗契卖业，

如《罗琦诉罗琛盗去契字卖田》[23]一案中便是：“今据罗琛亲兄罗琦陈状，谓是本位已曾买入，复被罗

琛偷去于照，转行典卖。”判决认为此系连关受分，兄长罗琦必能知证，故交易有效。此外，亦有兄长乘

弟死而盗卖其田业的[23]，因不满一亩之田而互互争之讼不止数年导致兄弟之义大有所伤的[23]，官府对

此类案件一般是从速解决，以免兄弟之情大伤。 

3.1.2. 卑幼尊长诉争 
该类争业纠纷中卑幼与尊长互诉的案件尤多，既有兄弟之一人未经连分人同意而典与堂叔诉争、伯

父欺谩卑幼擅卖田产而诉争、叔父设计诱引十四岁小儿行童规求财产等尊长凭其绝对等级优势而损害卑

幼利益的，而致使卑幼不得不违背“亲亲尊尊”的纲纪伦常，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亦有尊长和卑幼

为己之利而互争产业，如《侄与出继叔争业》《叔侄争》《舅甥争》，官府对此的态度均是尊长卑幼间义

重，不应为此伤睦族之谊，从速断治。 

3.1.3. 与女性诉争 
宋代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及其财产受到保障。首先是对在室女的奁产的保护，如昏赖侄子将叔叔资助

失怙侄女的奁田出售后归为己有而被惩罚一案，其次是对妻子婚前财产的保护，如妻蔡氏的奁置不能作

为众分田一案，再次是承分前夫财产的寡妇的保护与限制，如阿王氏不改嫁田产便免于没官一案。 

3.1.4. 主仆诉争 
尽管主仆关系与亲族关系有别，但其本质都是遵从尊卑伦常，无论是卑幼还是仆役，均属于家族的

一部分。既有婢女生子所拨田产被主母夺去而诉争的，又有不顾主仆之分在庭上对主出言不逊之蛮横，

官府对此强横生事之人判以杖刑。 

3.2. 邻里间争业纠纷 

安土重迁、流动性小是农业民族的特点，在宗族观念强烈的熟人社会，除了亲属族人，邻居便是日

常接触最多的人。在以宗族为基础的自然村落阶段，亲邻指既亲又邻的亲属，而随着时代变迁、人口迁

徙，单一的邻居比重增加，至南宋时期愈强，故不可避免地产生邻里争界、争业等纠纷。[24]如《漕司送

下互争田产》一案中邻居主张墓田的优先购买权而被拒绝，因“先问亲邻”原则旨在祖宗，以防家族墓

田外流。 
此外，邻里间争业纠纷一般是对田界的争夺，邻田地界自有砧基簿具载，但好利之人不是揩改图簿，

就是侵占耕作，若官府不介入主盟公论，必有一方疆界亏折，如《田邻侵界》一案。此外，亦有久借不归

视为己物的，未经许可拆除共同藩篱的，官府对此态度均是应当以睦邻为念，取无词状申，若再不循理，

照条施行。 

3.3. 乡党间争业纠纷 

亲族、邻里间亦有如此多为利而诉争之事，且南宋时期，土地兼并加剧，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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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25]的局面，故而乡党间，尤其是富民与贫民间的争业纠纷急剧增加。如

吴肃乘吴革死后，并吞其家，括囊无遗，而吴盟觊觎从中获益，但未满入状于官，由此可见“吴锡之破

荡，吴肃之贪谋，吴盟之骗胁”如作为聚敛之家的吴肃将吴熔田产悉数典当，而涉案三人吴肃、吴熔、吴

桧均系嗜利之人，在彼则曲，在此则直。更有如张光瑞图谋洪百四屋业，乘洪氏病死而无送终之资，立

契夺业。对此种贪利之人均判处杖刑，业归原主，以示薄惩，可见官府对嗜利之徒深痛欲绝。 

4. 名公书判中的义利取向 

4.1. 逐利忘义的“健讼之徒” 

4.1.1. 嚣讼顽民 
南宋的人口激增、土地纠纷及《清明集》名公的判词，可明显看出当时民众好讼和健讼的风气存在

[26]。争业类纠纷中亦不乏为利诉争之徒，如名公胡石壁在《妄诉田业》一案中谆谆教诲：“词讼之兴，

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

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可见词讼兴不仅会伤宗族之恩，还会损乡党之谊，并且能够从诉讼中获

益的是少数，大多是所损已多。若对此类兴诉之人赦免，将会导致词讼不绝，故胡氏判决“若不少加惩

治，将无以为奸狡者之戒，从轻决竹篦十下”。亦有兄弟间为争祖业反反复复诉争四年之久，被称“惟利

是趋之小人也”，名公对此的态度均是“今复经府，理赎不已，若果生事徤讼之徒，所合科断。”总之，

部分百姓是为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也不乏不接受调处坚持诉讼及恶意虚假诉讼之徒[27]。此外，法律

文化的发展、经济开发、人口移动、土地交易频繁等复杂的社会背景，为讼师或讼棍提供了生存条件。 

4.1.2. 豪横富民 
南宋土地兼并频发，《清明集》中涉及“富民”的诉讼案件共 61 件，其中争业类纠纷便有 8 件。[28]

从判词可窥知，官府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较为暧昧，不同名公的态度存在差异，既有对富民正常交易的私

有财产给予保护，如《吴肃吴镕吴桧互争田产》一案，亦有对富民强横常年累讼紊烦上司的批评，如《漕

司送下互争田产》一案。除官方判词，亦不乏当朝统治者对豪富之家的不满，如“县官之费日长，商旅不

行，而豪富之家，乘时牟利，本末相病，吏缘相姦。”[29]也不乏民间小说记载乡邻对富民的厌恶，如村

民毛烈“以不义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辄百计谋之”，“亦颇有为豪右吞并者，今当诉于开封”[30]。 

4.2. 明确义利界限的“国法” 

4.2.1. 保护私产 
“两宋三百年间的立法活动，极具时代特点，尤其是在行政立法、民事立法、经济立法等方面取得

了超越隋唐的成就[31]。随着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南宋对土地私有权予以充分肯定，并

多次颁布诏令劝农勤耕[29]，过印契确认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民对土地侵权行为申诉。此外，还加强了对

女性财产的保护，《宋刑统》中亦有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

“姑姊妹在室者，减男娉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32]，注重对在室女的奁产、妻者、寡妇等卑

幼及弱者的利益维护，体现了高度的人文情怀和仁爱思想[33]。 

4.2.2. 禁令规定 
尽管南宋对土地管理较为宽松，开单仍有较多的禁止性规定。首先是《宋刑统》规定禁止盗耕公私

田：“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32]
其次是禁止隐寄财产，如《受人引进财产自辄出卖》一案中引法：“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以违制

论。”对于擅自将隐寄财产出售给不知情者，法律不予保护存寄者的利益。最后是不准有利债负，《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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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多个案例均引准法：“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业还主，钱不追。”对放贷人强制借贷

人以不动产偿还利息的行为进行惩治，并不保护势利之人的利益。 

4.2.3. 严格程序 
审判活动中除了裁判依据重要外，证据、司法程序亦然不可或缺。首先，几乎每一份判词中都涉及

了“契约”、“干照”、“砧基簿”等载明物业详情的证据，此系名公断案的重要依据。其次，为保护社

会秩序稳定，对年限久已的纠纷，因证据事实难以考证，故不予保护，如“又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

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此外，对虚假契约均“当厅毁抹”，对诉争产业进

行检勘[29]，以及“断由”制度，不仅树立国法的威严，还能减轻讼牒纷纭背景下官府的压力[34]，以维

护田宅交易秩序。 

4.3. 符合互利之义的“情理” 

4.3.1. 张本继末，释法说理 
《清明集》中收录的申儆性文告对官员的素质与专业水平作出了要求，真德秀所作《咨目呈两通判

及职曹官》便对属官提出行“四事”、去“十害”的要求，故而名公判决的第一要义便是维护法律权威。

现存判书中引述法条的有 159 件，约占三分之一，但其中裁判结果合乎法意的仅占一半，故而判决第二

要义便是遵从伦常、人情等原则[35]。 
纵观争业类判词可知，诸如范西堂、胡石壁、叶息庵等名公在判词中层层递进、逻辑分明，并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展示了官员在处理纠纷时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能够灵活变通，使得争讼能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缓和了当事人间的矛盾，发挥着类似西方衡平法的作用。如在《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

一案中，按法意户绝财产作四分留一分，其余没官，但名公体恤乡民疾苦，将田产作三分各给一分。在

《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一案中尽管所立契约合乎法意，但父母在堂而兄弟交易的行为不合乎情，

故交易无效。 

4.3.2. 明德慎罚，重视教化 
争业类案判词中最终给予刑罚的少之甚少，且均为轻杖，一般的判决结果均是“再敢有词，重行照

断”，以儆效尤。处罚的对象主要是诉讼当事人，其原由大抵是通过处罚健讼之人以示薄惩，达到定分

止争的目的。对于被牵扯进官司的人，除非是存在违法行为或系贪图牟利之徒，否则均是“余人放”。此

外，名公们还尤其重视维护士人权益，区别对待名宦士人与普通乡民，如在《典卖园屋既无契据难以取

赎》一案中载明“今来事到本厅，以其各是名宦士类，无不再三劝谕，使之从和，庶可以全其恩义”。故

而名公们处理争业类案件时明刑弼教，希望从教化的角度启迪当事人内心所持的天理良心。 

4.3.3. 乡原体例，注重调解 
正如学者黄宗智所言：“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

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36]南宋亦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形式表现出现的法律规范，即“乡

原体例”，属于乡间的风俗、土俗乡例。如在《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一案中便引用“乡原体例，凡立契

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断案，体现民间社会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能力和表现形式。南宋

的民事纠纷调解有三种形式，一是法官直接调解，二是责令亲邻劝和，三是劝令当事人在外自行和对，

在《清明集》诸多判词中也充满了南宋的理学士大夫对民众的教化、劝导，对无讼理念的宣扬。 

5. 余论：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阶级结构持续变化，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无论是以朱熹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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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学派还是浙东事功学派对名公们的判决思想均有影响，但不完全依据某一派别思想断案，可见理论

的表达及争辩与社会实践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而通过司法实践能够调和二者间的矛盾。因此理学派的“存

天理，灭人欲”对民事审判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名公保护私人财产并非提倡重利忘义，因《清明集》所

谓的“清明”即就封建帝制阶级的立场出发，执行宋朝的法律，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而作出的判词。 
名公们的重实务实际，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准法援情据理裁判，保障乡民合法之利，从而实

现个案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衡平。总之，理学派与浙东事功学派并非水火不容，二者同属宋学，

亦有相通之处，书判中的义利取向与古代整体的义利观一致，即以“义”为地位的原则，再来调和义利

间的关系，调和的依据一是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心理，二是如南宋时期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向于在

“义”为核心的前提下，倡导“义利并行”，体现了对传统义利观的一种修正以及对义利平衡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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